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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的主观认定往往对案件的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确行为人当时的犯罪目的和主

观罪过，有助于确定犯罪的客观要件。但是，犯罪主观深藏于行为人的内心，往往不能真实、明显地被

外界所感知，这便无形中增加了司法实务工作中的难度。从行为人的外在表现出发，以主观与客观相统

一为基本原则，把行为人的主观内心认定为客观外化的诸多因素，从而对其主观内心进行更好的探求。

文章以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为切入点，犯罪主观要件的判断正是该类案件的解决重点。在司法实践中，

要解决此类案件的定性问题，应正确区分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之间的关系，并明确

殴打与伤害故意的区分标准、行为人预见能力的判断原则，并引入相关归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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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subjective determination of crime ofte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harac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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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ation of the case. It is helpful to determine the o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by clarifying the 
criminal purpose and subjective guilt of the perpetrator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crime is hidden in the heart of the perpetrator, and often can not be truly and obviously perceived 
by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invisibly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in judicial practice. To better explore 
the perpetrator’s subjective heart,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the perpetrator, 
take the unity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regard the perpetrator’s sub-
jective heart as many factors of objective externali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minor vi-
olence resulting in death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death caused by minor 
viol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crime is the key to 
solve this kind of case. In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qualitative problem of such cases, 
we should correctly distingu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ntional injury, negligent death and 
accident, and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criteria of intentional assault and injury, the judgment principle 
of the doer's foresight, and introduce the relevant imput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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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纵观刑法理论界对于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的诸多理论研究成果，作为被研究对象本身，各学者定

义的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这一概念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作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轻微暴力致

人死亡案件认为这种类型并不是一种故意的伤害，在司法实践中的判决书里也有以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

轻微暴力而认定故意伤害罪的表述。但本篇文章所涉及的轻微暴力事件所引发的死亡事件，则有了更大

范围。 
首先从“暴力”的概念来看，刑法规范上的“暴力”作为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规定在我国刑

法的总则与分则的相关条文当中，而刑法理论上的“暴力”内涵显然要比刑法条文中的“暴力”更为广

泛。刑法中的暴力作为一种不法的强制力，侵害了法益，具有产生危害后果的现实性。那么又何谓“轻

微暴力”？在狭义的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例中，有学者提出，轻微暴力既要达到行为要求，又要达到

结果要求。行为标准的轻微是指不能使用武器、不能击打要害部位。轻微结果标准是指不会造成损害的

后果超过了轻微的伤害后果。由此，“轻微暴力”被提出为指针对人实施的有形物理力，一般情况下不

会造成轻伤或轻伤以上的后果。笔者认为，在双重轻微标准的认定下，“轻微暴力”的范围显得过于狭

窄，本质已经是在对此类案件进行定性分析的其中一个环节。而本文所探讨的“轻微暴力”与“死亡”

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联系，因此，“轻微暴力”是指个人在使用过程中无法引起死亡后果的物理力。本文

所研究的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具有以下特点：1) 行为人采取轻微暴力行为，包括殴打、拳打脚踢、持

械击打等；2) 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行为人是存在否定态度的；3) 行为人采取暴力行为多为突发案件，

行为人在与事主发生争执后，因突然不自控而导致，并非事先计划；4) 通常情况下，行为人与被害者之

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是很大。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熟悉的人之间，比如亲戚朋友、同事朋友。这类案件的

定性结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偶然事件罪。有的案件案情比较简单，

可以直接定性，有的案件则比较复杂，比较特殊。这类案件的定性问题变得复杂，主要涉及故意伤害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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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分，以及偶然事件的区分，因为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2. 轻微暴力致死案件主观认定犯罪现状之回顾 

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争议点在于判决定罪量刑的决定因素是被告人的主观罪责问题，对这类案件

在行为和因果关系上的认定不充分。由于主观心态是一个内化于心且一直变化的动态过程，案由大多是

因生活琐事发生纠纷，该问题的认定也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在刑事案件中，行为人根据主客观相统

一的原则，结合所查明的事实，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大多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但此类案件中，由

于行为人的暴力程度轻微，却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危害后果，根据客观行为的轻微性，难以认定行

为人的主观心态。加之主观罪过的认定标准也不明确，都导致此类案件的主观罪过的认定存在困难。在

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并未论证行为人是否属于一般殴打故意，而是直接肯定行为人具有伤害故意。但

另有部分法官会注意区分一般殴打故意与伤害故意的区别，排除轻微暴力行为人主观上伤害故意的存在，

导致对类似的轻微暴力行为的定性出现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还有不

少案件直接认定其构成本罪，而没有采用构成要件标准进行检验，这就造成了既要发生死亡结果，又要

满足其他要求的本罪入罪适用率极高[1]。 

2.1. 不区分一般殴打故意与伤害故意 

故意伤害罪是指对他人身体的故意伤害行为。犯罪的法律保护对象应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也就是

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刑法对伤害行为有专门的规定。伤害行为的后果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形态上。使人的

肢体残废或容貌受损，使人的听觉、视觉或身体其他器官功能丧失。对于这一犯罪行为，行为人以故意

伤害他人为主观故意。即行为人基于这一意图而采取一定的行为，达到入罪的标准，最终造成了致人死

亡的后果，并且能够认定有因果关系，即是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 
在我国法律中，将体现在一般性殴打上的行为认定为行政违法不认定为犯罪。在《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 43 条中，我们通常认为，殴打是指行为人无论是否造成危害结果，都采取拳打脚踢或使用棍

棒等工具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暴力行为可能会被视为犯罪，而不是仅仅把

暴力行为定为伤害后的犯罪行为。以日本为例，“暴行罪”(意同本文所说的“轻微暴力”类似)是在

该国刑法中单独规定的，此外还包括故意伤害罪。在未造成他人伤害的情况下实施暴力行为，或不超

过 30 万日元的罚款，或拘留或罚款，可被判处 2 年以下监禁。最高可被判处 2 年监禁，或罚款、拘

留或罚款 30 万日元以下。日本刑法学界普遍认为，无论是伤害还是暴行，在手法上都有共通之处，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它们都是以暴力的方式对人体进行的。所以，可以把故意伤害罪看作是一种比较

严重的暴行犯罪形式。因此，行为人一旦造成一定伤害后，不管是故意殴打还是伤害，都不会对伤害

罪的定性造成影响[2]。 
因此，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如果行为人只是基于一般殴打故意的轻微暴力而实施的殴打行为，这种

轻微暴力行为一般情况下只会造成被害人身体上的轻微疼痛或情绪上的轻微刺激，而对于轻伤以上的伤

害，则根本不能认定为故意伤害。同样道理，不能因为其他原因就把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界定为故意杀人，

这是毋庸置疑的[3]。 
一些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区分出殴打故意与伤害故意。如被告人喻 XX、刘 XX 过失致人死亡案，其

行为仅为致被害人轻微伤害，在刑法意义上不构成故意伤害，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与故意伤害罪要

件不符。在本案的判决中，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对故意殴打行为与故意伤害行为的区别，

进行了清晰的区分。此行为仅为一般故意殴打，通常仅轻微伤害正常人。因此，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

即使严重伤害了某些人或导致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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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判断行为人主观认识能力标准不同 

我国刑法对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的定性的判断，主要包括犯罪目的和主观过错两个方面，关键是

要理解行为人的主观意图，这是一个难点问题。比如，李、王二人因抢购商品在超市发生口角，最后发

生肢体接触。在此过程中，王某试图拉扯李某使其离开原地，李某用力转身试图甩脱王某控制时，王某

因拖曳不住使得一脚踏空，摔倒在地导致脑部受伤，经多日医治宣告李某不治身亡。如果认为李某主观

上没有任何过错，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任何知觉，那么就应该把这起事件定性为偶然事件。对王某

的死亡，如果有证据表明李某主观上有过错，有实际依据，可能会造成死亡结果，则应当对其追究刑

事责任。即使行为人主观上有罪，但在具体分析与客观情况相结合的具体案件时，也存在故意和过失

两种情况。 
此外，对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为定罪依据的盲目依赖，在现行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弊端。试想，若是

行为人对相关法律规范略知一二，基于人之本性都会试图掩饰自己的罪责。而主观罪过不同于客观行为，

其不易察觉，也不易为办案人员所感知。只注重行为人的口供而不结合其他客观证据，难免会导致重罪

轻判、轻罪不判的现象发生。因此，对行为人犯罪主观的把握应从客观方面入手，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原

则下，综合考虑全部在案证据，以做到司法裁判的公平、公正。但法院在讨论轻微暴力致死案件时，没

有明确、统一认定行为人主观意图的标准，造成全国法院在同一案件中判案不一的现象。 

3. 轻微暴力致死案件之法理辨析 

从法理上讲，每一种犯罪都有其具体的规定性。 

3.1.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明确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属于结果更为严重的典型犯罪形态，犯罪和刑罚结构通常被阐述为“基本犯罪

要素 + 重大后果 + 超过基本犯罪的加重法定刑罚”。这类罪行在刑法中通常被划分为实质犯罪类别。

就此，我国将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作为犯罪透视的一个主要案例，能从中提炼出以下四个重要观点。 
一是应当符合“基本犯罪构成”的本罪的基本危害行为。如果基本危害行为尚未达到犯罪程度(如仅

为一般违法行为或过错较轻的行为)，超过刑法基本规定的处罚限度就不会发生问题。对于犯罪者的认定

结果，也没有必要加重。 
然后，对于基础罪行和危害结果的严重性之间的关联，预谋性的破坏行为应该被视为导致死亡或其

他重大危害的直接或者主要触发因素。假如预谋性的伤害行为只是所有因素(或者多因一个结果)中间接或

者次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施害者主观上预期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下降，再加上作用力较小的客观因素，这

对于严重的危害结果来说，其所承担的罪行责任自然也随之减轻；据此，为此类低度致害行为设定十年

以上的刑期的“加重法定刑”，势必在法律依据和惩罚的合理性上显得不够充分。 
这个罪行在主观层面上是一种混合或者双重的罪过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人不仅有故意去伤害他人

身体的意图，同时还存在对于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疏忽态度，这两种罪过的元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

连大意的心态都难以确认，那就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这件突发的事情；如果只有故意伤害的心

理存在，而没有疏忽的心理状态，这种情况通常会在外部因素打断故意伤害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的情景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只需要对自己的故意伤害行为承担犯罪责任，单一的犯罪并未在

这个罪行范围内包含。 
从法理学的视角来看，在故意伤害的犯罪范畴中，导致人身体轻度伤害、严重伤害或者造成死亡等

三种情况是逐渐排列的，这不仅暗示了损害效果逐级增加，也表明了伤害行为的严重程度呈现出由轻微

到重大的逐层上升的趋势。因为，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的设定依据，并非单纯以危害结果为依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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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主客观行为事实的犯罪构成”，这是需要综合考虑的，而不是简单地以危害结果为依据的刑事

责任设定依据。如果以法定刑罚大小来直观展示罪行的严重性，那么自然暗示着所规制的犯罪行为的严

重程度也在同步升级。从刑法体系的解读角度出发，故意伤害导致他人死亡的侵害行为(由于极其恶劣的

行为往往难以预见或清晰定义边界，即是导致重伤还是死亡)，理应在所有罪行中占据首位，或者至少不

应低于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反之，如果仅通过危害结果的轻重来划定罪责，同时与我国刑法的罪责原

则相违背，那么必然会引出法律责任过度简化的问题——也就是错误的结论。 
经由此解读，我们可以确定，故意伤害(造成死亡)罪是指当一个人有意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并带来严

重损害，但由于粗心大意导致他人死亡，这种情况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行。本罪的

基本危害行为，并不包括一般的只会造成轻微伤害的殴打行为，但至少有可能造成他人身体受到严重伤

害的行为或称为“高度危险”。 

3.2.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界定 

过失犯罪的特征常常是行为者有意进行某种非法行为、违规行为，甚至小罪行，从而引发严重的负

面影响，但行为者对此严重负面影响，仅持有不经意或过度自负的错误意识，而并非有意进行非法行为、

甚至是小罪行，这就是过失犯罪常常呈现的做法。例如，行为者故意违规酒后驾驶、不小心引发交通事

故导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犯。分析过失犯罪的罪责形态，可以容易看出两个重点。首先，我国的刑法对

有意犯罪的主要判定并不是以行为者有意进行伤害行为来定。区分“有意”和“疏忽”，不是看行为本

身，而是依照行为者对“社会损害结果”的意愿。即使故意做出危害动作，也有可能造成误伤换一种说

法，蓄意引起可能导致犯罪过失的行为的恶害程度有其明确的边界。这表明这些行为只能在一般的违法

行为或犯罪行为的范畴内。这是为了确保犯罪过失的条款对象始终恪守因轻浮行为(或者你可以叫它小的

恶行)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的基本特质。当审理由轻微暴力引发的致命案件时，如果行动者有意犯下的暴

力行为处于一般的违法或轻伤的范畴，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过失杀人。而如果行动者有意犯下

的暴力行为，应被视为犯罪过失来处理。分析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如果行为人故意实施的暴力行

为属于一般违法范围或者是伤害较轻的范围，那么整体行为就很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行为人

故意实施的暴力行为，应按过失犯罪处理[4]。 

3.3. 价值取向在判断预见能力方面的探索 

应当讲，对于该问题，我国刑法通说中已有深入的阐发或精到的论述。从司法实践经验看，笔者感

到可以稍作强调的是，在具体认定思路与方法上，有必要分别切入事实判断与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藉此

有助于果断厘清相关边际界限。具体地说，就是辨识本属于主观事实的两个判断题“应当预见”与“不

应当预见”。从本质上讲，主观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只有通过相应的客观事实，才能准确把

握主观认识的具体内容。因此，从以下两个事实要点切入，对甄别“应当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疑难

问题进行分析是有益的：一是危害行为的致害危险性，即行为人对致人死亡结果的预见程度越高、施暴

程度越大；相反，则越小。二是因果关系的结构重复，即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预见性越强，说明因果关

系本身越直接、越简明，反之自然越小。至于是否达到“无法预见”的程度，在不少场合下事实本身可

能很难显示清晰的界限(即步入事实的边缘模糊地带)。遇此情境，我们就有必要引入法律价值取向，据此

作出最终取舍与决断。像抢劫罪和强取强要型寻衅滋事罪这种区分问题的典型事例，司法实务上比较一

致地主张将未成年人实施的采取轻微暴力夺取少量财物的行为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与其说是犯罪构成要

件上的明晰分界，毋宁说是司法政策和法律价值取向上的一种理性选择；亦即此类危害行为不宜作为严

重罪行来处罚，而是适宜充分体现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宥处罚之精神。就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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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既然行为人是有意识地采取行动，并且导致受害人死亡，那么，至少应该用过失犯罪来否定和限制

行为人的暴力行为，这是符合法律正义精神的，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行为人如果是偶然事件被判定为

无罪，则需要详细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予以佐证，才能认定例外。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我国刑法的权威论述中已经有了深度的解释和精准的论证。基于法律实

践的经验，笔者觉得有必要特别强调一点：在确定具体的思考路径和方法时，需要从事实判断和价值取

向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将有利于确定地划清相关的界限。具体地说，就是辨识本属于主观事

实的两个判断题“应当预见”与“不应当预见”。因此，考虑以下两个重要的事实，判断一个事件是否

“可以预见”或“无法预见”可能是有帮助的：首先，危险行为的危害能力，也就是说，行为者对可能

造成死亡的预期越高，实施暴力的程度越大，反之亦然。其次，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也就是说，行为者

对可能的损害结果预知的能力越强，表明因果关系本身越直接、越明确。反过来，复杂性就越小。至于

是否达到“无法预见”的程度，往往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本身可能很难明确界限(即进入事实的模糊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引入法律价值观，依此来做出最后的选择和决策。例如对于抢劫和寻衅滋事罪

的判断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主张将未成年人施加轻微暴力夺取少量财产的行为定为

寻衅滋事罪，这并不是对犯罪要素的清晰划分，而更多的是司法政策和法律价值观上的理性选择。也就

是说，这种危害行为不应当作为一种严重的犯罪来惩罚，而应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恕精神。对于导

致死亡的轻微暴力案件，如果行为者是有意地行事并导致了受害者的死亡，那么他们的暴力行为应该至

少被认定为过失犯罪以进行否定和限制，这符合法律的公正性。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如果行为者的

行为被视作意外并被判无罪，那么这就需要充分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作为支持，才能确定例外的情况。 

4. 客观认定轻微暴力致死案件路径 

4.1. 客观归责论破解刑责 

客观归责理论的发展，是因为条件说因果关系的确定范畴变得更为宽泛，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惩罚

范围的扩大。客观归责学说不同于条件说因果关系，它是一种对行为和结果之间关系进行主动探究的学

说。并且，对主观价值判断与法律禁止危险的创设、危险是否变成实际损害、损害是否在构成规定要件

的保护范围内等行为，积极地将三项规则纳入其中[5]。如果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仍然符合现实的危害结

果，则可能对该行为进行问责。但是，如果该行为没有产生诸如紧急避险或合理防御等被法律禁止的风

险，那么该行为就会被阻止，而且该行为也不会被归责，即便行为与结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不

能以犯罪行为作为认定的结论。 
因此，在处理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时，应先用条件论解决归因问题，符合因果关

系的客观性，再用客观归责理论解决归因问题，克服条件论原因扩大化的弊病。 

4.2. 行为性质界定主观罪过 

既要考虑归因和归责的问题，也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性质，这就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准确性。假使

行为人的心态是故意的，那么他的行为就被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如果行为人的心态是过失，

那么，他的行为就被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假使行为人的心态是没有过错的，那么他的行为就被定性

为偶然事件了。 

4.2.1. 准确界定伤害故意和一般殴打故意 
无论是故意伤害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除了前者有伤害的意思外，后者没有伤害的意思，主观

上都是否定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将伤害的故意混同于殴打的意图，进而导致只出于一般的殴打意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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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造成被害人短暂痛苦的轻微暴力行为被定性为故意伤害罪，行为人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显然违背了

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而不具有刑法规定的伤害故意。行为人殴打被害人头部、颈部等要害部位，

致被害人死亡完全归因于这起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的明确鉴定结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典型。如果行

为人虽殴打被害人的头部，但仅造成轻微伤，而被害人死亡系纠纷引发其特殊体质那么就不能断然认定

行为人具有伤害的故意。可以参考以下几个要素来判断在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中，普遍殴打和伤害

行为之间的差异：行为人实施殴打的具体方式、部位、时间、是否使用武器、场所和环境是否危险、双

方体形力量对比、被害人是否在醉酒状态下丧失部分控制能力实施殴打、被害人具体死亡原因等问题，

是否针对明显年老体弱的被害人实施殴打。而行为人在未实施典型殴打行为的情况下，也应结合案发当

时地点、被害人状态、具体死亡原因、双方矛盾起因等因素，判断行为人当时是否具有伤害故意[6]。 

4.2.2. 过失认定采用一般人标准 
考虑到个体对事物认知能力的差异和差距，采用社会通用的人本标准对预见可能性标准更为恰当。

社会对人的标准，一般情况下是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而是客观存在的。客观行为事实的存在是不会因人

的主观认识而改变的[7]。 

4.3. 预见可能性影响过失与意外事件 

在这里，过失致人死亡罪中的“过失”一词，主要是指由于疏忽大意而产生的疏忽大意。行为人的

主观意图是不能预测还是应该预测而未预测，这是与偶然事件的主要区别。实践中，定性的主要分歧多

发生在被害人有特殊体质的轻微暴力致人死亡案件中，被害人受外力作用后，由于特殊体质(如心脏病、

先天性血管畸形破裂等突发性疾病)导致被害人死亡，行为人以轻微暴力行为致被害人死亡为诱因，从而

引起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行为人对此可能导致的危害结果

应负有注意义务，但行为人因疏忽大意，主观上属于过失，当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言语、肢体冲突时，

行为人应当对此负有注意义务。观点二：应视为偶然事件。受害者特殊体质属偶发因素，行为人不是医

生，医疗卫生知识专业。行为人实施轻微暴力行为时，没有预见能力，因而不能进行预测[8]。第三种意

见认为，客观的预见能力和行为人的主体条件，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是否具备预见能力。笔者赞同最后

一种观点，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预见能力还要结合两者之间的关系、行为人的先行行为、行为人的认知

水平与专业能力、被害人客观表现出来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因为是否具有预见能力是出罪的标准，所以

在认定的时候应当慎之又慎。 

5. 结语 

轻微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不同于其他暴力犯罪，即使仅仅是一些看似细小的口角之争，一旦发生，

都有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因而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明确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界定范围，按照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确定犯罪与入罪的标准，解决这类

案件的定性问题，做到公平公正，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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